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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礦字第 O 九三 O 二七一一一四 O 號令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礦業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同一礦業權有二次以上之變更或移轉之登記者，以最後之登記為準。 

第 三 條  登記事項涉及二以上之礦業權者，應個別登記。 

第 四 條  礦業登記經主管機關依本規則登記於登記簿，並校對完竣，加蓋校對人員名

章後，為登記完畢。 

第  五  條  申請登記人或利害關係人，發現登記事項有錯誤或遺漏時，得向主管機關

申請更正。 

登記之錯誤或遺漏，如屬主管機關記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

件可稽者，主管機關得逕行更正之，並通知申請登記人。 

第 六 條  本規則之申請書應載明事項如下： 

一、申請之原因及目的。 

二、礦業申請地所在地詳細地名及其面積、礦質名稱或礦區之所在地、礦質

名稱、核准日期及礦業權執照字號。 

三、關於採礦權之抵押權，其債權之數額及抵押權之標的物等。 

四、申請人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年、月、日及住所。申請人為法人時，

其名稱、統一編號、所在地及代表人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年、月、

日及住所。 

五、附件清單（即應繳交之書、圖、費件及其他應具之證明文件）。 

六、申請年、月、日。 

第 七 條  礦區圖除海域礦區外，應依實地測量記載，附具內政部訂定縱橫坐標值計算

之面積計算簿，依照主管機關規定之式樣，限用黑墨水以繪圖紙製定之，其應註

明事項如下： 

一、礦業權及礦質種類。 

二、礦業申請地之省、縣（市）、鄉（鎮、市）及其詳細地名。 

三、礦業申請地之面積。 

四、礦業申請地境界內及其附近之地形、大小地名或山川河名。 

五、礦業申請地境界點之號數與各該境界點之內政部訂定縱橫坐標值。但海

域礦區得使用經緯度。 

六、各境界點連接線間之方位距離。 

七、指北線。 

八、比例尺。 

九、礦牀有露頭者，其露頭之走向與傾斜及採樣地點位置。 

十、如有鄰接礦區，其鄰接礦區境界點、界線及礦區字號。 

十一、礦業申請地如在本法第二十七條所列各地域內或附近時，其距離及一



切關係。 

十二、礦業申請人及測繪人姓名、住所。 

十三、申請之年、月、日。 

礦業申請地或礦區位置，應擇用其所在地附近內政部訂定之三角點或控制點

成果，作為引測基點或相對定位之參考站，並依本法第十六條公告之測量方式測

定之。 

前項經擇定之三角點或控制點之名稱、冠號及坐標值，應於面積計算簿內註

明；如有滅失或移動，得擇用礦業申請地或礦區所在地附近內政部訂定之其他三

角點或控制點測量之。 

海域礦區得不適用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第六款、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第 八 條  探礦構想及其圖說應載明事項如下： 

一、探礦申請地概要。 

二、一般地質情形。 

三、探礦規劃。 

四、工程預定進度。 

五、搬運規劃。 

六、探勘金額。 

七、永續經營事項： 

（一）水土保持措施。 

（二）環境維護措施。 

（三）礦場安全措施。 

（四）礦害預防措施。 

八、礦業用地取得情形。 

第 九 條  礦牀說明書應載明事項如下： 

一、地質概況。 

二、礦牀之構造及形狀（除海域礦區應附適當比例尺之礦牀地質圖外，陸上

礦區應附比例尺五千分之一礦牀地質圖）。 

三、礦質之種類及其成分（附經認許化驗機構之分析表）。 

四、如有副礦質者，其種類及成分（附經認許化驗機構之分析表）。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礦質成分，得先以該礦牀中之礦質標本代之，但主管

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檢送該礦質成分之分析表。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礦質成分，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通知申請人檢

送該礦牀中之礦質標本核驗。 

第 十 條  開採構想及其圖說應載明事項如下： 

一、採礦申請地概要。 

二、地質及礦牀概況。 

三、探礦實績。 

四、採礦規劃。 



五、搬運規劃。 

六、選煉規劃。 

七、動力設備規劃。 

八、產銷規劃。 

九、投資規劃（包括資金來源及運用方式）。 

十、永續經營事項： 

（一）水土保持措施。 

（二）環境維護措施。 

（三）礦場安全措施。 

（四）礦害預防措施。 

十一、礦業用地取得情形。 

第 十一 條  主管機關對於礦業之申請，除海域礦區無法現場勘查外，應指定日期通知申

請人導往查明下列事項： 

一、有無本法第二十七條所列情形之一，及有無本法第二十八條所定情形。 

二、礦牀位置是否位於申請地內，其所申請之礦質是否與礦牀內之礦質相

符，及是否屬本法第三條所列之礦。 

三、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申請者，應查明其新舊礦區之關係。 

四、探礦或開採構想及其圖說與申請地是否相符。 

五、其他應行查明事項。 

第 十二 條  主管機關依前條勘查結果修正礦業申請地，應通知申請人依第七條規定重繪

礦區圖，並修正探礦或開採構想（含礦牀地質圖）及其圖說。 

第  十三  條  二人以上共同申請設定礦業權，除依第十四條或第十五條辦理外，並應檢

具合辦契約二份及推舉代表人，由礦業合辦人全體共同申請；其他申請事項，應

檢具礦業合辦人全體議決書，由礦業合辦人全體共同申請。但契約對於代表權有

特殊約定者，從其約定。 

前項合夥之礦業，其礦業合辦人之退出經法院判決確定者，得由退出之合辦

人或其他合辦人提出確定之終局判決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其合辦人之繼承，由

繼承人與其他合辦人共同申請。 

 

第二章  礦業權設定及展限之登記 

第 十四 條  探礦申請人申請設定探礦權，應繳納申請費並檢具下列書件及圖說： 

一、申請書一份。 

二、礦區圖五份。 

三、探礦構想及其圖說各三份。但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增加之。 

第 十五 條  採礦申請人申請設定採礦權，應繳納申請費並檢具下列書件及圖說： 

一、申請書一份。 

二、礦區圖五份。 

三、礦牀說明書及其圖說各三份。 



四、開採構想及其圖說各三份。但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增加之。 

第十六 條  探礦權者申請探礦權展限，應繳納申請費並檢具下列書件及圖說： 

一、申請書一份。 

二、原領探礦執照及礦區圖。 

三、探礦實績報告書二份。 

四、繼續探礦構想及其圖說各三份。 

第 十七 條  採礦權者申請採礦權展限，應繳納申請費並檢具下列書件及圖說： 

一、申請書一份。 

二、原領採礦執照及礦區圖。 

三、重新繪製之礦區圖五份。 

四、開採構想及其圖說各三份。 

第 十八 條  礦業權設定申請案經受理後，不得變更申請人或合辦人。但合辦人之退出，

或因繼承變更者，不在此限。 

第 十九 條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主管機關以抽籤方法決定優先審查順位者，

應預定抽籤日期，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該礦業申請人到場自行抽定；如礦業申請人

屆時不到場，由主管機關指派人員代為抽定，並通知各該礦業申請人。 

第 二十 條  礦區內或礦業申請地內不在同一礦牀之異種礦質，經他人申請後，礦業權者

或申請在先者，如未於本法第二十五條之限期內申請，其申請在後者，於設定礦

業權後，不得妨害在先之礦業權者施業。 

第二十一條  依本法第二十五條優先審查之設定異種礦業權申請案，如原申請案經予不准

或原礦業權之核准經依法予以撤銷或廢止並完成消滅登記者，該異種礦質申請案

不得據為優先審查之主張。 

第二十二條  礦業申請地與已撤銷或廢止礦業權之核准，但尚未公告接受申請或尚保留之

區域重複，如經主管機關勘明，其重複區域之礦種，非屬同一或共生礦牀者，得

准其異種礦質申請案設權探採。 

前項重複之區域，如經勘明其礦種屬同一礦牀或共生礦牀者，應不予核准。 

第二十三條  礦業權經依申請之礦質設定後，礦業權者如欲探採同一礦牀之異種礦質，應

就所領礦業權申請增加礦質名稱。 

 

第三章  礦業權變更、移轉及消滅之登記 

第二十四條  礦業權者依本法第三十四條規定申請礦區增減、合併或分割，應繳納申請費

並檢具下列書件及圖說： 

一、申請書一份。 

二、理由書一份。 

三、礦區圖五份。 

四、新舊礦區圖二份。 

五、探礦或開採構想及其圖說各三份。但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認有增加之

必要者，得增加之。 



第二十五條  礦業權者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礦區調整，應繳納申請費並檢具

下列書件及圖說： 

一、申請書一份。 

二、理由書一份。 

三、與鄰接礦業權者協商同意書一份。 

四、探礦或開採構想及其圖說各三份。 

五、原領礦區與鄰接礦區之礦牀圖說（礦牀圖須含平面圖及相關部位斷面圖）

各三份。 

第二十六條  礦業權者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申請開鑿井、隧通過鄰接礦區，應繳

納申請費並檢具下列書件及圖說： 

一、申請書一份。 

二、與鄰接礦業權者協商同意書一份。 

三、開鑿井、隧通過鄰接礦區工程圖說。 

第二十七條  採礦權者申請批註採取同一礦牀共生之土石，應繳納申請費並檢具下列書件

及圖說： 

一、申請書一份。 

二、批註區域與礦區關係圖二份。 

三、採礦場礦業用地租賃契約影本。 

四、批註後開採構想書圖三份。但原開採構想書圖已列有批註採取同一礦牀

共生土石者，免附。 

第二十八條  礦業權者申請補發礦業執照、礦區圖或礦場登記證，應繳納申請費並檢具下

列書件： 

一、申請書一份。 

二、刊登作廢聲明之新聞紙。 

第二十九條  依本法第三十六條第一項規定申請礦業權移轉，應繳納申請費並檢具下列書

件及圖說： 

一、因繼承而移轉者，檢具申請書，並附原礦業執照、礦區圖及有關證明文

件。 

二、因讓與而移轉者，檢具申請書，並附探礦或開採構想與其圖說、原礦業

執照、礦區圖及有關證明文件。 

三、因強制執行而移轉者，檢具申請書，並附探礦或開採構想與其圖說、原

執行機關之證明書及有關文件。 

四、因信託而移轉者，檢具申請書，並附探礦或開採構想與其圖說、原礦業

執照、礦區圖及有關證明文件。 

前項第三款須強制執行礦業權申請移轉者，主管機關應於法院通知後登記

之。 

第 三十 條  礦業權者申請自行廢業，應繳納申請費、繳清礦業權費及礦產權利金，並檢

具下列書件： 



一、申請書一份。 

二、原礦業執照、礦區圖及礦場登記證。 

第三十一條  因礦業權之變更或移轉而為換發礦業執照者，其礦業權屆滿期限之規定如

下： 

一、礦業權移轉、礦區減區或分割者，仍以原礦業執照所載期限為準。 

二、礦區增區者，仍以原礦業執照所載期限為準。但如增區之面積超過原礦

區面積者，依核定年限，從換照時起算。 

三、礦區合併者，以合併各礦區中面積最大者之原礦業執照所載期限為準。 

四、礦區調整者，以經調整後各礦區中面積最大者之原礦業執照所載期限為

準。 

 

第四章  採礦權抵押權設定、變更、移轉及消滅之登記 

第三十二條  採礦權者與抵押權者共同申請採礦權抵押權設定登記，應填具申請書，繳納

申請費，並檢附抵押契約書副本二份、礦場登記證及其他有關文件。 

前項契約書應載明事項如下： 

一、抵押權者之姓名，如係法人，其名稱及核准文件。 

二、債權之金額。 

三、抵押標的物。 

四、償還方法及期限。 

五、其他約定事項。 

第三十三條  採礦權者與抵押權者共同申請採礦權抵押權變更登記，應填具申請書，繳納

申請費，並檢附變更契約書副本二份。 

採礦權抵押權移轉登記之申請，應填具申請書，繳納申請費，並依下列規定

為之： 

一、因繼承而移轉者，由繼承人申請。 

二、因讓與而移轉者，由採礦權者、抵押權者及受讓人檢附契約書共同申請。 

三、因信託而移轉者，由採礦權者、抵押權者及受託人檢附契約書共同申請。 

第三十四條  採礦權者與抵押權者共同申請採礦權抵押權消滅登記，應填具申請書，繳納

申請費，並檢附債務清償證明二份。 

前項抵押權者蹤跡不明，不能共同申請抵押權消滅登記，得由採礦權者提出

確定之終局判決單獨申請。 

第三十五條  採礦權抵押權處分之限制，由債權人提出確定之終局判決向主管機關申請。 

第三十六條  採礦權經核准展限後，其採礦權原設定之抵押權，除經抵押契約自行限制者

外，仍得繼續有效。 

第三十七條  主管機關應於採礦權拍定移轉變更登記時，同時將原採礦權之抵押權為消滅

之登記。 

第三十八條  採礦權及其抵押權同歸一人者，應申請為抵押權消滅之登記。但抵押權之存

續於採礦權者或第三人有法律上之利益者，不在此限。 



 

第五章  附 則 

第三十九條  申請登記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檢具申請書並附證明文件如下： 

一、應先由各該事項之主管機關核准而後登記者，其核准之文件。 

二、礦業權者或登記人名稱、住所之變更或更正者，其證明事實之文件。 

三、抵押權者因死亡而消滅或繼承，其證明事實之文件。 

四、合夥之礦業合辦人因死亡而退出或繼承，其證明事實之文件。 

五、於登記上有利害關係人者，其足以對抗之證明文件或確定之終局判決。 

第 四十 條  申請登記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予駁回： 

一、不屬應行登記之事項者。 

二、應先經各該事項之主管機關核准，而尚未核准者。 

三、無申請人名稱或申請人對於本案無請求登記之資格者。 

四、依本規則規定應共同申請而未共同申請，經限期補正，屆期不補正者。 

五、與原案或原登記不符，經限期補正，屆期不補正者。 

六、證明文件不完備，經限期補正，屆期不補正者。 

七、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費，經限期繳納，屆期不繳納者。 

第四十一條  下列事項應於申請核准後，在原礦業執照與礦區圖內批註蓋印： 

一、礦業權之展限。 

二、礦業權者之更名。 

三、礦業合辦人之退出或繼承或加入。 

四、礦質名稱之增減。 

五、採取同一礦牀共生之土石。 

六、其他應行批註事項。 

第四十二條  為礦業權設定或變更之核准者，其礦區圖應由主管機關蓋印留存並轉發原申

請人各一份；除海域礦區外，並應轉發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一份。 

第四十三條  礦業權消滅或礦業執照換發者，應由主管機關通知原礦業權者限期繳銷原領

礦業執照、礦區圖及礦場登記證。 

第四十四條  利害關係人得申請抄發登記冊與附屬文件、礦區圖及重複礦區關係資料。 

前項申請之申請書應載明其利害關係之事實。 

第四十五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行。 

 


